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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现实困境与完善措施
魏夏

邢台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  河北  邢台  054001

[摘　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有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着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问题。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不够全

面，特别是在法治方面中的问题，比如说没有明确的执法范围、不合理的队伍结构、不完善的管理制度等，这些问题需要进一

步的完善。本文主要探讨了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现实困境与完善措施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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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年来存在的环境法治的相关问题，不能很好的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没有达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所以

就需要及时的对我国现有的生态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相关机

制进行优化改革，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的转变。

一、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合理性

1.1传统的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传统的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存在着很

多问题。我国的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责任分工不明确，有多

次执法、多层执法的问题。在目前所具有的环境法律的范围

内，县级以上的生态管理部门负责大多数的生态环境保护的

执法事项。可以看出县级以及其以上的省、市这三级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都会对大多数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具有执法权，

就出现了多个部门重复执法的想象。此外，在过去的生态环

境保护行政执法的体制中，往往会出现当地的政府部门干涉

环境监测的相关执法工作，这种情况下不能够很好的落实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出现执法不严、不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执法

等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相关的部门之

间出现多方执法的现象。根据相关规定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

的监督管理体制是将统管与分管相结合的方式，意思就是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统一的监督管理当地的环境保护工作，其他

的部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监督管理职责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根据相关统计发现我国有过多的环境保护相关的部

门，非常容易出现多次执法、执法范围不明确等问题。由此

可见，这种执法模式通常会出现多种执法问题，不利于我们

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进行。

1.2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意义

在当前的时代发展背景下，政府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促

进政府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想实现这一基本目标就

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相关体系，合理规划执

法范围、完善执法权力、调整执法构架，保证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行政执法工作顺利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

改革不仅重构政府的责任体系还有优化政府的组织体系，推

动政府实现其改革的基本目标。

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所面临的困境

2.1综合行政执法范围不明确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工作涉及的范围比较广，

有很多个学科都有关系。所以，为了保证执法工作的顺利进

行据需要明确好执法的范围。但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在相

关的条例规定中并没有具体的执法范围的相关内容，仅仅是

对生态保护执法的概念进行描述。在现代社会中森林、草

原、海洋、矿藏等自然生态有着非常高的经济价值，所以

就要加强这些自然环境的执法保护工作。在实际的执法工作

中，往往会因为没有明确的执法范围，执法边界不清楚，导

致执法工作不能够顺利进行，可能会出现不合理的开发和利

用自然资源的问题，不能有效的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

2.2没有健全的执法体制

目前，我国在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时存在着

一些问题，较为主要的是职权划转关系混乱。在进行职权划

转时的标准不一致，在实际的执法工作中通常是依据以划出

单位的意见为主，承接单位的意见为辅，两者通过协商之后

决定划转规定。还要重视执法工作过程中出现的不能落实配

套技术及改善策略的相关问题。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主

要使用的是综合行政执法的体系，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

伍将相关队伍的执法权纳入其中，但是并没有将与执法队伍

相关的技术设备转移进来，就会出现之前的执法工作仍然由

原来岗位的工作人员负责，从而出现了多头执法以及重复执

法的乱象。比如说，根据相关的规定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队伍负责生活、商业、施工等多个不同领域噪声污染问题，

但是在真正的实施执法工作时，除了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队伍还有城管、交通管理等部门对这个领域仍有执法的职

能，这就是由于执法边界不清导致的问题。除此之外，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与其他的职能部门之间没有健全

的协调配合机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行业管理职能部门部

门职责中分离之后的执法权交接给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

法队伍。但是根据实际情况看，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队伍对大部分的环境保护执法内容进行独立的执法，这种形

式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公安、卫生监管以及交通等不同

的职能部门对机动车排气的污染防治工作、餐饮行业的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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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标等问题进行协调。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行

政级别比较低是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所以不能够很好的与

其他职能部门进行协调，这种问题也会影响到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行政执法的工作效率。

2.3执法队伍结构不合理

经过调查发现，环境污染现象比较严重的地区往往是在

基层，为了能够有效的改善这一问题就需要有足够的生态环

境保护执法力量，但是在进行实际的工作中，有很多的基层

地区不能够满足这一要求，他们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

法队伍力量比较薄弱，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不足的人力资源配

置有着密切的关系，基层还有执法设备比较落后、信息化建

设程度不高等问题。此外，在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

伍的标准也不一致，庞大且复杂的执法体系中的执法人员的

分步比较混乱，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执法人员的职位、待遇

等问题差异较大，不利于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

队伍。

三、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路径

3.1对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范围进行明确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国家需要在环境保护记忆防

治污染这两个方面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范围，所

以就要将过去不断使生态环境保护范围扩大的做法舍弃。不

能直接的划转垂直管理部门的相关职责，需要合理的划转涉

及生态环境保护系统的政府职责与其他职责。需要考虑到不

同的因素再明确执法范围，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范

围的针对性得到保证。比如说通过确定相关环境保护部分作

为准确的执法范围，然后推动其他部分的发展，能够有效提

高执法效率。有利于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

进行。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完善的奖惩机制，健全执法权力

等，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更完善、更规范。

3.2对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管理进行加强

通过确立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为综合执法队伍的领导单

位之后，应该严格按照相关条例规定中的实际定位进行执法

工作，根据相关需求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相关部门不再有执法的职权在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执法方面。为了能够将执法队伍的工作效率提高、协

调能力得到完善，还要不断丰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

法队伍，将不同行业管理部门的生态保护、防治污染道德执

法人员划到队伍中。在进行人员划分时需要注意部门行业管

理的完整性以及执法权的整合的问题，保证两者之间不存在

矛盾。在进行人员规划时可以根据相关的制度及要求进行，

部门工作规章制度及要求由行业管理部门制定，可以根据这

些制度要求开展后续的工作。此外，在开展监管工作的过程

中，行业管理部门在发现环境污染等问题时要及时的将问题

信息及时准确的反馈给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由

该部门进行立案调查与处理。整个过程中要做到共享信息，

建立稳定、长久的沟通机制，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3.3对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进行规范建设

我国基层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力量比较

薄弱，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科

学管理省、市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编制，对乡镇、县级的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进行优化，科学配置相关执法人

员。在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中不能将没有达到公

务员管理要求的执法人员进行收录，抢占综合执法的编制名

额、违规挪动人员等问题必须严令禁止。直属单位对部分有

公益类事业编制的执法人员进行统筹后规范管理用编需求。

3.4对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管理机制进行完

善

对于保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工作人员的专

业性就需要设立一系列的要求。首先进入执法队伍需要设置

相关要求，比如说要有相关的执业证，所有的执法人员必须

持证上岗，通过制度方面确保执法人员的专业性。此外，相

关单位还要制定合理、完善的考核、培训机制。定期或不定

期的对执法人员进行考核及培训，能够及时了解执法人员的

专业水平以及提高执法人员的专业能力，让执法队伍的整体

水平得到提高，提高全体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四、结语

综上所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生态环境也遭

到破坏，为了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我国相关部门针对生态

环境的各种问题制定了各种政策，推进生态环境的改善。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在保护生态环境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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